
股权转让居间合同 

甲方(委托方)：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电话：                                

乙方(居间方)：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电话：                                

鉴于： 

1、 甲方因获知乙方能够提供股权转让相关信息并协助甲方完成股权转让，

现委托乙方寻找、介绍股权转让出资方，而乙方亦获知甲方的上述意愿。 

2、甲乙双方共同确认：甲方同意委托乙方寻找，介绍出资方，乙方同意接

受委托，双方签订正式合同并严格履行，以达到双方目的。 

双方本着自愿、平等、互惠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充分友好协商订立如

下合同条款，以期共同恪守履行。 

第一条 标的公司的股东组成及资产情况 

            有限公司：                                。 

            有限公司：                                。 

                    ：                                。 

第二条 委托事项 

1、甲方委托乙方寻找或介绍出资方，乙方接受甲方委托。 

2、乙方应尽力为甲方寻找或介绍出资方，并尽可能促成出资方与甲方签订

股权转让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协助股权转让的数额为不低于           元人民



币，大写：       。受让股权比例为两标的公司     %的股权。 

第三条 居间人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接受委托时甲方应出示营业执照等合法资格证明。 

2、乙方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可以向第三方表明其为甲方的居间人，并

可以向第三方介绍甲方控股标的公司的相关情况。 

3、乙方认真完成甲方的委托事项，即按照合同第一条规定的内容为甲方寻

求机会，并为甲方与相关对方当事人签署合同或协议提供联络、协助、撮合等服

务。 

4、乙方在代理甲方的委托事项过程中，因甲方过错造成损失时，乙方有权

要求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5、甲方应配合乙方与意向公司的谈判。 

6、甲方应按协议要求向乙方支付相应服务费用。 

第四条 居间报酬、费用及支付方式 

1、若乙方促成有出资意向的第三方与甲方签署符合股权转让的金额及受让

股权比例的股权转让合同，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金额的      %作为乙方

佣金，此佣金的有关税款及居间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应在股权转让款全部

到位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支付佣金。 

除本条规定的佣金外，乙方不得向甲方索取任何形式的报酬。 

2、若乙方未能促成第三方与甲方签署出资合同，乙方无权要求甲方支付佣

金或任何形式的居间费用。 

第五条 违约责任 

若甲方未能按时支付佣金，则自应支付之日起，每逾期一天，按未支付金额

的         %向乙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第六条 保密 

甲乙双方保证在对讨论、签订、执行本协议过程中所获悉的属于对方的且无

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文件及资料预以保密。未经该资料和文件的原提供方同意，

另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商业秘密的全部和部分内容，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或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否则需要承担对方因此而造成的一切直接损失以及间接

损失(包括律师费等诉讼相关费用)。 



第七条 合同的生效、解除及争议解决 

1、本合同经甲方乙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甲方或乙方需要通过书面形式通知对方解除本合同。 

1)本合同有效期为                        ，期限届满，甲乙双方不再

续签的。 

2)甲乙双方通过书面协议解除本合同的。 

3)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 

4)国家政策法规调整致使本合同履行可能违法的。 

5)在委托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

同主要义务的。 

6)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7)当事人有其他违约或违法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 

3、因本合同履行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应当向                        

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双方承诺 

1、乙方应本着诚信、专业、高效的职业精神为甲方提供优质的服务； 

2、甲方为所提供的一切资料负责，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 

3、甲方不应要求乙方做出有违强国家和行业法律、法规的事情。 

第九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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